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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ꎮ
本文件由中国航海学会提出并归口ꎮ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ꎮ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斌胜、徐明强、王志云、梅建群、吴宇晓、徐卫国、万晓霞、叶志荣、陈磊、

李忠新、王娟、宋立伟、刘莉雯、王闰成、段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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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航海图编绘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航海图编绘的总体原则、数学基础、工艺流程、要素编绘和改正更新等要求ꎮ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航海图编绘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ꎮ 凡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仅标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ꎮ 凡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ꎮ
ＧＢ / Ｔ １２３２０—１９９８　 中国航海图编绘规范

ＧＢ / Ｔ １２３１９—１９９８　 中国海图图式

ＪＴ / Ｔ ９５２—２０１４　 海事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方法及要求

ＩＨＯ Ｓ￣５７　 数字海道测量数据传输标准(ＩＨ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ＨＯ Ｓ￣５８　 电子航海图有效性验证(ＥＮＣ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ｃｋｓ)
ＩＨＯ Ｓ￣６５　 电子航海图生产、维护和发行指南( ＥＮ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ＨＯ Ｓ￣１０１　 ＩＨＯ 电子航海图产品规范(ＥＮ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术语和定义

ＩＨＯ Ｓ￣５７、ＩＨＯ Ｓ￣６５、ＩＨＯ Ｓ￣１０１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ꎮ
３. １

电子航海图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ＥＮＣ)
一组数据集ꎬ在内容、结构和格式上均为标准化ꎬ由政府授权的海道测量部门或者相关的政府机构

发布ꎬ供 ＥＣＤＩＳ(电子航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使用ꎬ遵循 ＩＨＯ(国际海道测量组织)标准ꎮ ＥＮＣ 包含了

所有对于安全航海相关的必要信息ꎬ同时也包含了一些与安全导航相关的纸海图补充信息ꎮ
３. ２

电子航海图制图资料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Ｃ
可用于编制电子航海图和对编制电子航海图具有研究、充实、修正和参考等价值的图件、文字、数据

等各种资料ꎮ
[来源:ＧＢ / Ｔ １２３２０—１９９８ ３. １ꎬ有修改]

３. ３
交换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ｔ
一组代表一个完整、单一目的的数据传输文件ꎮ

３. ４
数据集　 ｄａｔａｓｅｔ
一个可识别的数据集合ꎬ由要素、属性、空间几何和元数据构成的数据覆盖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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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某种约束下ꎬ例如空间范围或要素类型ꎬ１ 个数据集在物理存储中可能位于一个更大的数据集中ꎮ 理论上来

说ꎬ１ 个数据集可与 １ 个要素一样大小ꎬ保存于一个更大的数据集中ꎮ 硬拷贝地图或海图可以被视为是 １ 个数据集ꎮ

３. ５
支持文件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ｌｅｓ
包含在交换集中用于补充电子航海图信息的文本或图像文件ꎮ

３. ６
要素　 ｆｅａｔｕｒｅ
现实世界现象的抽象ꎮ
注:一个要素可以代表一个要素类型或要素实例ꎬ当特指二者之中某一含义时ꎬ应注明是要素类型或要素

实例ꎮ
示例:
例如“德洲岛”是要素类型“陆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的一个要素实例ꎮ

３. ７
要素属性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即要素的特征ꎮ 要素属性可以分为要素属性类型或实例ꎮ 要素属性类型包含名称、数据类型和关

联的域ꎮ 要素属性实例包含要素属性类型域中的值ꎮ
注:在要素目录中ꎬ要素属性可以包含一个值域ꎬ但不需要为要素实例指定属性值ꎮ
示例 １:
要素属性“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的属性值是“ＶＨＦ０００７”ꎬ其数据类型是“文本”ꎮ
示例 ２:
要素属性“ｌｅｎｇｔｈ”的属性值是“８２. ４”ꎬ其数据类型是“实数”ꎮ

３. ８
元要素　 ｍｅｔ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包含数据集中有关其他要素的信息ꎮ 由元要素定义的信息优先级高于由数据集描述记录定义的默

认元数据值ꎮ
３. ９

信息类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可以使用信息关联共享的数据集中的可识别信息片段ꎬ具有属性ꎬ无对应的几何体ꎮ 与要素相关

联ꎬ用于进一步补充要素信息的文本类型ꎮ
３. １０

制图要素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包含关于现实世界实体的制图表示(包括文本)的信息ꎮ

３. １１
拓扑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几何形态的一组属性(如连通性、邻域)ꎬ在进行连续变换时ꎬ空间组合关系保持不变ꎮ

３. １２
要素关系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两个或多个要素类型之间存在的关联、聚合、组合关系ꎮ

３. １３
关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两个或多个类型之间的语义关系ꎬ用于指定它们的实例之间的连接ꎮ

３. １４
聚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要素类型之间的整体与部分间的构成关系ꎬ如群岛可以由若干陆地区构成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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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５
组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一种强聚合关系ꎬ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应分割ꎬ如立标和灯之间的关系ꎮ

３. １６
图示表达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
电子航海图要素和属性在特定空间几何形态下的显示规则ꎬ同时也包含颜色、字体和 ＥＣＤＩＳ 中关

于优先级显示、视图组、显示模式等可视化设置信息ꎮ
３. １７

几何图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几何对象表示几何中单一的、连通的、同类的元素ꎮ
注:几何图元是表示几何配置信息的未分解对象ꎮ 它们包括点、曲线、曲面和实体ꎮ

３. １８
编辑比例尺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电子航海图编绘时使用的比例尺ꎬ也是电子航海图显示时的最佳比例尺ꎮ

３. １９
最小显示比例尺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ｃａｌｅ
在显示器中显示的数据集的特征的线性维数与所表示的特征的实际维数之比(最小比例尺)在数

据集的比例尺范围中的较小值ꎮ
３. ２０

最大显示比例尺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ｃａｌｅ
在显示器中显示的数据集的特征的线性维数与所表示的特征的实际维数之比(最大比例尺)在数

据集的比例尺范围中的较大值ꎮ
３. ２１

单元　 ｃｅｌｌ
为了便于有效处理电子航海图数据ꎬ将地理区域分成矩形单元ꎬ是电子航海图生产、管理和发行的

基本单位ꎮ
注:每个单元的数据包含在标识唯一的文件中ꎬ称为数据集文件ꎮ

３. ２２
电子航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ＤＩＳ)
船舶导航信息系统ꎬ通过显示来自系统电子航海图 (ＳＥＮＣ) 的选定信息以及来自导航传感器的位

置信息ꎬ可帮助航海者进行航线规划和航行监测ꎬ并在需要时显示其他与导航相关的信息ꎮ 如果有冗余

设备ꎬ可视为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１９７４)第Ⅴ章第 １９ 和 ２０ 条配备最新海图的要求ꎮ

４　 总体原则

４. １　 基本要求

４. １. １　 电子航海图应以保证航行安全、便于使用为原则ꎮ
４. １. ２　 电子航海图的内容以海域要素为主ꎬ详细表示水下地形、航行障碍物、助航标志、港口设施、潮
流、海流等要素ꎬ陆地着重表示沿海的航行目标和主要地貌、地物ꎮ
４. １. ３　 电子航海图应保持良好的现势性ꎮ 制图资料应尽可能采用最新成果ꎬ电子航海图出版后ꎬ当相

关要素发生变化时ꎬ应及时更新ꎮ

３

Ｔ / ＣＩＮ ００１—２０２１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４. ２　 电子航海图的用途分类

将电子航海图的用途分为六类ꎬ分别为概览、总图、沿海、近岸、港口和码头泊位ꎮ 不同用途的电子

航海图比例尺范围和可用的编辑比例尺见表 １ꎮ

表 １　 电子航海图的用途分类及相关要求

标　 　 识 用　 　 途 比例尺范围 可用的编辑比例尺

１ 概览 小于或等于 １ ∶ １５０ 万 大于 １ ∶ ３００ 万、１ ∶ １５０ 万

２ 总图 １ ∶ ３５ 万 ~ １ ∶ １４９ 万 １ ∶ ７０ 万、１ ∶ ３５ 万

３ 沿海 １ ∶ ９ 万 ~ １ ∶ ３４. ９ 万 １ ∶ １８ 万、１ ∶ ９ 万

４ 近岸 １ ∶ ２. ２ 万 ~ １ ∶ ８. ９ 万 １ ∶ ４. ５ 万、１ ∶ ２. ２ 万

５ 港口 １ ∶ ４０００ ~ １ ∶ ２１９９９ １ ∶ １. ２ 万、１ ∶ ８０００、１ ∶ ４０００

６ 码头泊位 大于 １ ∶ ４０００ 小于 １ ∶ ３９９９

５　 数学基础

５. １　 坐标系统

电子航海图的平面坐标采用 ＷＧＳ￣８４ 世界大地坐标系(以下简称 ＷＧＳ￣８４ 坐标系)ꎬ当采用的制图

资料为其他坐标系时ꎬ应使用坐标转换参数或控制点进行坐标转换ꎮ
电子航海图使用实际地理位置(经纬度坐标)表示空间要素的位置信息ꎮ

５. ２　 深度基准

电子航海图深度基准采用原则如下:
ａ)　 中国沿海采用理论最低潮面ꎻ
ｂ)　 远海及外国海区采用原资料的深度基准ꎻ
ｃ)　 深度的计量单位为米ꎮ

５. ３　 高程基准

电子航海图高程基准采用原则如下:
ａ)　 中国大陆地区的电子航海图采用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ꎬ特殊情况下亦可采用当地平均海面作为

高程基准ꎬ港、澳、台地区及海域的电子航海图采用原资料的高程基准ꎻ
ｂ)　 外国的电子航海图采用原资料的高程基准ꎻ
ｃ)　 制图资料高程基准不一致的ꎬ应尽可能改算一致ꎻ
ｄ)　 高程的计量单位为米ꎮ

５. ４　 编辑比例尺

５. ４. １　 编辑比例尺的级别

编辑比例尺的级别包括:１ ∶ ３００ 万、１ ∶ １５０ 万、１ ∶ ７０ 万、１ ∶ ３５ 万、１ ∶ １８ 万、１ ∶ ９ 万、１ ∶ ４. ５ 万、１ ∶ ２. ２ 万、
１ ∶ １. ２ 万、１ ∶ ８０００、１ ∶ ４０００、１ ∶ ２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ꎮ

５. ４. ２　 编辑比例尺的采用原则

编辑比例尺应采用的原则如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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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电子航海图的编辑比例尺应采用最接近且比主要制图资料比例尺大一级的编辑比例尺ꎻ
ｂ)　 当制图资料比例尺大于 １ ∶ ４０００ 或者小于 １ ∶ ３００ 万时ꎬ编辑比例尺应为制图资料实际的比例尺ꎻ
ｃ)　 当一个单元采用多种比例尺的制图资料且未经过综合时ꎬ应确定主编辑比例尺ꎬ并予以说明ꎻ
ｄ)　 当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４０００ 时ꎬ只能提供船舶靠泊、避碰所需的地理信息ꎮ

５. ５　 单元

５. ５. １　 单元编绘的一般要求如下:
ａ)　 单元可分为基础单元和更新单元ꎻ
ｂ)　 单元的形状应为矩形ꎻ
ｃ)　 每个单元应用覆盖范围元要素完全覆盖ꎻ
ｄ)　 单元的容量宜适中ꎬ保证电子航海图数据集文件不超过 １０ＭＢꎬ同时避免产生过多的单元ꎮ

５. ５. ２　 单元范围划分的原则如下:
ａ)　 在主要港口、航道布置的电子航海图ꎬ其单元范围划分可与国家出版发行的纸质航海图分幅

保持一致ꎻ
ｂ)　 特殊用途的电子航海图ꎬ可自由划分单元范围ꎮ

５. ５. ３　 单元重叠部分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如下:
ａ)　 不同航海用途的单元之间可以重叠ꎬ每个单元保持独立与完整ꎻ
ｂ)　 同一航海用途的不同单元之间内容不可重叠或有缝隙ꎬ实现无缝拼接ꎻ
ｃ)　 具有相同航海用途单元之间的交界处ꎬ数据应保持连续性ꎮ

６　 工艺流程

６. １　 基本要求

６. １. １　 电子航海图编绘生产作业宜符合 ＩＨＯ Ｓ￣６５ 标准中推荐的电子航海图生产流程和处理方法的要

求ꎬ生产流程见附录 Ａꎮ
６. １. ２　 电子航海图编绘工艺流程可分为编辑设计、交互编辑、质量控制、数据归档四个阶段ꎬ各阶段的

基本要求如下:
ａ)　 编辑设计阶段应研究制图区域特点ꎬ并在对搜集到的相关制图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拟定编

辑计划ꎻ
ｂ)　 交互编辑阶段应根据相关规范的规定ꎬ对拟采用的资料进行数字化、制图综合、拓扑构建、属

性输入、拼图等编辑处理ꎬ最终生成电子航海图ꎻ
ｃ)　 质量控制阶段应对编辑完成的电子航海图进行准确性、完整性和现势性检查ꎻ
ｄ)　 数据归档阶段应将通过检查验收的电子航海图成果及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ꎮ

６. ２　 编辑设计

６. ２. １　 编辑设计工作的内容

除满足第 ４ 章和第 ５ 章的要求外ꎬ编辑设计工作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制图区域的研究ꎻ
ｂ)　 制图资料的分析和选择ꎻ
ｃ)　 拟定编辑计划ꎮ

５

Ｔ / ＣＩＮ ００１—２０２１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６. ２. ２　 制图区域的研究

制图区域的研究内容如下:
ａ)　 自然特点:海岸性质和形状、干出滩性质及起伏形态、海底地貌的特征、海流潮流特点、沿海陆

地地貌的基本形态等ꎻ
ｂ)　 人文特点:居民地的分布特点、水陆交通情况等ꎻ
ｃ)　 航行特点:港口分布情况、港口的类型和规模、港口设施的完备程度以及航道、锚地、避风区、

航行目标、航行障碍物的分布情况等ꎮ

６. ２. ３　 制图资料的分析和选择

６. ２. ３. １　 制图资料的类型如下:
ａ)　 控制测量资料:包括各类控制点的成果ꎻ
ｂ)　 海测资料:经认可的专业测量机构测得的水深、海岸地形成果ꎬ成果鉴定及障碍物探测资料等ꎻ
ｃ)　 成图资料:包括各种地图、海图、地图集、海图集等ꎻ
ｄ)　 遥感图像资料:包括航空摄影测量资料和卫星遥感资料ꎻ
ｅ)　 其他资料:包括各种文字、数字资料和图片资料等ꎮ

６. ２. ３. ２　 制图资料分析的内容包括资料的完备性、地理适应性、现势性、精确性和复制的可能性等ꎮ
６. ２. ３. ３　 资料分析工作完成后ꎬ应作出是否采用的决定ꎬ把被采用的资料按使用程度分为基本资料、
补充资料和参考资料ꎬ并确定各自的使用范围和内容ꎮ

ａ)　 基本资料应满足如下条件:
　 　 １)　 现势性强、内容完备、精度高、反映客观真实合理ꎻ
　 　 ２)　 比例尺大于或等于编图比例尺ꎻ
　 　 ３)　 便于采用ꎮ
ｂ)　 选择基本资料的要求如下:
　 　 １)　 编制中国海区的各种比例尺电子航海图ꎬ宜采用最新测量资料或最新出版的海图作为基

本资料ꎬ陆地采用最新地形图、外海选择最新海图作为基本资料ꎻ
　 　 ２)　 编制外国海区的电子航海图ꎬ海域和陆地宜采用外版海图作为资料ꎬ陆地不宜用地形图

资料补充要素ꎻ
　 　 ３)　 制图区域跨越中国和外国海区时ꎬ宜优先采用中国测量的资料ꎻ无中国测量资料的区域

和外版海图测量时间比中国测量资料新的区域ꎬ可以采用外版海图ꎻ
　 　 ４)　 编制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电子航海图时ꎬ大比例尺新测资料均应采用ꎻ
　 　 ５)　 编制比例尺小于 １ ∶ １０ 万的电子航海图时ꎬ沿岸非航行区域的新测水深资料ꎬ比例尺大于

成图比例尺 １０ 倍以上者可不采用ꎬ但变化明显的岸线、码头应予修正ꎻ
　 　 ６)　 比例尺小于成图比例尺三分之一(即资料比例尺 /成图比例尺≤１ / ３)的新测水深资料ꎬ一

般不宜作为基本资料ꎬ但应当用新测资料对变浅的水域和障碍物进行修正ꎻ如新测资料

测区内未进行过更大比例尺测量ꎬ则无论其比例尺大小ꎬ均应采用ꎮ
６. ２. ３. ４　 制图资料的采用如下:

ａ)　 沿岸地形资料的采用顺序及要求如下:
　 　 １)　 国家海洋测绘部门最新测量或认可的沿岸地形资料ꎻ
　 　 ２)　 国家测绘主管部门及其他测绘部门最新修测的岸线资料ꎻ
　 　 ３)　 其他具有标准航海图编绘发行资质的单位出版的最新海图ꎻ
　 　 ４)　 符合电子航海图编绘相关精度要求的卫星遥感影像等资料ꎻ
　 　 ５)　 沿岸地形测量资料上的各种控制点成果资料不应在图上表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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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沿岸地形测量资料上的灯塔、灯桩、立标等固定助航标志的位置与航标表及通告不一致

时ꎬ经过核实ꎬ确认无误后ꎬ以国家海洋测绘部门最新测量或认可的沿岸地形资料为准ꎮ
ｂ)　 陆部地形资料的采用要求如下:
　 　 １)　 陆部地形资料采用应参考国家测绘部门最新出版的地形图和符合相关精度要求的卫星

遥感影像资料ꎻ
　 　 ２)　 采用的新地形图资料的比例尺应与编图比例尺相同或大于编图比例尺ꎻ
　 　 ３)　 地形图资料的比例尺小于成图比例尺二分之一(即资料比例尺 /成图比例尺小于 １ / ２)时ꎬ

不应作为陆部基本资料ꎻ但对于一些新建的道路、居民地范围及名称、高程点位置及高程

值等陆地要素可以作为订正、补充资料ꎮ
ｃ)　 有资质的官方海洋测绘部门的最新基本测量水深成果资料及港口、航道最新工程测量资料宜

作为基本资料采用ꎮ
ｄ)　 新测水深测量资料、江、河航道及江、河口等易变地区的资料采用具体要求如下:
　 　 １)　 使用新测水深资料时ꎬ应用上一版电子航海图核对硬底质的浅点及障碍物ꎮ
　 　 ２)　 当水深测量资料的比例尺大于编图比例尺时ꎬ新测水深测量资料一般宜作为基本资料采

用ꎮ 当海底地形变化不大ꎬ资料缩小比例倍数较大ꎬ资料比例尺大于编图比例尺 １０ 倍以

上ꎬ新测水深资料对应图上面积很小ꎬ新资料的采用与否已不影响反映海底地貌的正确

性时ꎬ可不采用ꎬ但须补充航行水域的浅点及障碍物ꎮ
　 　 ３)　 当水深测量资料的比例尺小于编图比例尺ꎬ水深密度符合规定的要求(不超规定的 １. ５

倍)时ꎬ可以作为基本资料采用ꎻ水深密度超过规定的 １. ５ 倍时ꎬ不宜作为基本资料采用ꎬ
新测资料可以作为补充资料ꎬ但应对航行水域新测浅点及障碍物进行补充ꎮ

　 　 ４)　 对于江、河航道区域ꎬ制图区域内宜采用一个测量时段的资料作图ꎬ当两个时段测量的资

料变化不大ꎬ资料拼接自然、合理时ꎬ可用两个时段测量的资料作图ꎮ
　 　 ５)　 对于江、河口区域ꎬ制图区域内宜采用一个测量时段的资料作图ꎬ如果采用两个以上测量

时段的资料作图ꎬ应利用水深属性准确表述各资料的测量时间ꎮ 当两个测量时段测量的

资料水深等值线差异很大ꎬ拼接困难时ꎬ不应进行两个测量时段资料的自然拼接ꎬ两个测

量时段的等深线之间应空 １ｍｍꎮ
ｅ)　 套图资料的采用要求如下:
　 　 １)　 编图范围内涉及国家海洋测绘部门未测的近海水域时ꎬ应选择其他最新出版的相近比例

尺的海图作为基本资料ꎻ
　 　 ２)　 编图范围内涉及国家海洋测绘部门已测的近海水域时ꎬ应将其已有资料与其他最新出版

的相近比例尺的海图进行比对、套用ꎻ
　 　 ３)　 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水域应采用当地权威机构最新出版的海图资料ꎮ

６. ２. ３. ５　 其他资料的采用要求如下:
ａ)　 新编电子航海图的航道、海区界线、港口或海上工程施工等坐标资料以港航部门的验收资料为准ꎻ
ｂ)　 国界、领海基点、领海线、港界、禁区、限制区、锚地等人为划定的界线ꎬ未经公告、正式公函、改

正通告等资料证实ꎬ不应随意更改或作为基本资料采用ꎻ
ｃ)　 相关政府部门正式发布的海底电缆路由、抛泥区(临时抛泥区)范围等与航行安全有关的信

息ꎬ应作为电子航海图的编图资料ꎮ

６. ２. ４　 拟定编辑计划

６. ２. ４. １　 编辑计划应包括如下内容:
ａ)　 制图区域的地理概况ꎬ包括主要的地理特点和航行特点ꎻ
ｂ)　 制图资料的基本情况ꎬ包括名称ꎬ版别ꎬ编号ꎬ比例尺ꎬ坐标系ꎬ深度、高程基准ꎬ测量单位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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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出版、再版及小改正的时间等ꎻ
ｃ)　 各种制图资料的使用程度和顺序ꎬ对补充资料及参考资料应具体说明其补充的内容和参考的

范围ꎻ
ｄ)　 改正通告、航海通告查改的起始时间、期数及项号ꎻ
ｅ)　 各种附件ꎬ包括覆盖范围示意图、制图资料采用略图、单元区域索引图等ꎮ

６. ２. ４. ２　 制图经历簿记载应详细、准确、完整ꎬ并由各项填写人签名ꎮ

６. ３　 交互编辑

６. ３. １　 对于需采用的制图资料ꎬ如果非数字化资料ꎬ应将其数字化后供后续使用ꎮ
６. ３. ２　 根据电子航海图的用途和其他制图要求ꎬ通过选取、化简、夸大等方法ꎬ对制图要素进行处理ꎮ
６. ３. ３　 对线、面要素进行拓扑处理时ꎬ面要素应与构建其的线要素结点完全一致ꎮ
６. ３. ４　 元要素的生成应包括覆盖范围(Ｍ＿ＣＯＶＲ)、航海标志(Ｍ＿ＮＳＹＳ)以及测深数据质量(Ｍ＿ＱＵＡＬ)
三类ꎮ 要素的属性输入是对每一个要素按照相关标准定义相应的属性信息ꎮ
６. ３. ５　 拼图包括两类:一类是同一航海用途、不同数据单元在边界处的拼图ꎻ一类是处于不同航海用

途交界处的数据单元在边界处的拼图ꎮ
６. ３. ６　 电子航海图应采用 ＩＳＯ ８２１１ 编码封装ꎬ并导出为数据集文件ꎬ符合附录 Ｂ 的要求ꎮ

６. ４　 质量控制

６. ４. １　 电子航海图质量检查内容

ａ)　 准确性:主要检查制图资料、要素空间位置和属性等内容的准确性ꎻ
ｂ)　 符合性与完整性:主要依据 ＩＨＯ Ｓ￣１０１ 标准和 ＩＨＯ Ｓ￣５８ 标准检查电子航海图数据集的符合性

和完整性ꎮ

６. ４. ２　 电子航海图的校对

电子航海图在作业员自校改正后ꎬ应首先由校对员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检查ꎬ发现不符合规

范、编图计划和其他有关规定的问题由作业员进行改正ꎮ

６. ４. ３　 电子航海图的审查

电子航海图经校对后ꎬ审查员应对其内容以及执行规范、编图计划和其他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全

面、系统的检查ꎬ发现问题由作业员进行改正ꎮ

６. ４. ４　 电子航海图的验收

电子航海图在送发行前ꎬ出版机关或其委托部门应对其重要内容进行重点检查或抽查ꎬ发现问题应

由作业员改正ꎬ确认合格后方可送相关部门发行ꎮ

６. ４. ５　 电子航海图的质量评定

电子航海图的校对者、审查者、验收者应将各自检查的主要情况分别记入制图经历簿ꎮ 同时ꎬ校对

者要对编绘工作进行质量评定ꎻ审查者要对编绘工作及校对工作进行质量评定ꎻ验收者要对编绘工作、
校对工作及审查工作进行质量评定ꎮ

６. ５　 数据归档

６. ５. １　 电子航海图发行后应完成以下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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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电子航海图数据集文件ꎻ
ｂ)　 生成正式电子航海图的数字材料(以文件形式存储或存储在电子航海图制作系统中)ꎻ
ｃ)　 电子航海图制图经历簿(用于记录编制过程信息)ꎻ
ｄ)　 资料清单及全部原始资料ꎮ

６. ５. ２　 归档资料应双备份保存ꎬ其中的一份封存保管ꎬ另一份供查阅使用ꎮ

７　 要素编绘

７. １　 要素编绘的基本原则

７. １. １　 电子航海图应使用 ＩＨＯ Ｓ￣１０１ 附录 Ａ«数据分类与编码»中规定的要素、属性和属性值ꎮ
７. １. ２　 电子航海图应使用 ＩＨＯ Ｓ￣１０１ 附录 Ａ«数据分类与编码»中规定的要素强制属性ꎬ如属性值未

知ꎬ该要素应包含强制属性代码ꎬ属性值应填“未知”ꎻ如要素属性为非强制ꎬ则属性值可为空ꎮ
７. １. ３　 应将制图资料中的信息通过要素、属性和属性值反映到电子航海图中ꎮ
７. １. ４　 特殊用途的电子航海图ꎬ要素的取舍宜尽量满足用户的要求ꎬ但要素编码、属性编码和属性值

的选取应依照 ＩＨＯ Ｓ￣１０１ꎮ

７. ２　 几何图元的选择

７. ２. １　 ＩＨＯ Ｓ￣１０１ 附录 Ａ«数据分类与编码»中允许使用的要素几何图元可以在电子航海图中使用ꎮ
７. ２. ２　 表示任一要素都应采用唯一的几何图元ꎬ即某一要素通过一种几何图元表示之后ꎬ就不再需要

用另一种几何图元重复说明ꎮ 如面状锚地中不需要增加点状锚地符号ꎮ
７. ２. ３　 对于几何图元的使用没有特别说明的要素ꎬ在制图资料中依比例尺表示的ꎬ在电子航海图中应

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ꎻ在制图资料中半依比例尺和不依比例尺表示的ꎬ在电子航海图中使用线状要素或点

状要素表示ꎮ

７. ３　 元要素编绘

７. ３. １　 强制元要素

电子航海图的基础数据集应包含下列元要素:
ａ)　 覆盖范围ꎻ
ｂ)　 航海标志ꎻ
ｃ)　 测深数据质量ꎮ

７. ３. ２　 覆盖范围

７. ３. ２. １　 覆盖范围使用规则

元要素覆盖范围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基础数据集应包含至少一个覆盖范围ꎬ但不应超过三个ꎻ
ｂ)　 基础数据集的边界范围由覆盖范围定义ꎻ
ｃ)　 在同一数据集中ꎬ覆盖范围不应重叠ꎻ
ｄ)　 当一个数据集中有多个覆盖范围时ꎬ这些元要素的最小显示比例尺应相同ꎬ最大显示比例尺可不同ꎻ
ｅ)　 当数据集中仅有一个覆盖范围时ꎬ数据集的最大显示比例尺应与覆盖范围元要素最大显示比

例尺相同ꎻ
ｆ)　 当数据集中有多个覆盖范围时ꎬ数据集的最大显示比例尺应与覆盖范围中最大显示比例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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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值相同ꎻ
ｇ)　 最大显示比例尺可视为数据的编辑比例尺ꎮ

７. ３. ２. ２　 覆盖范围的显示比例尺规则

在电子航海图中ꎬ覆盖范围的最大显示比例尺和最小显示比例尺应符合表 ２ 的要求ꎮ

表 ２　 数据覆盖范围的最大最小显示比例尺选取

最大显示比例尺(包含) 最小显示比例尺(不包含) 最大显示比例尺(包含) 最小显示比例尺(不包含)

１０ꎬ０００ꎬ０００ 空 ２２ꎬ０００ ４５ꎬ０００

３ꎬ５００ꎬ０００ １０ꎬ０００ꎬ０００ １２ꎬ０００ ２２ꎬ０００

１ꎬ５００ꎬ０００ ３ꎬ５００ꎬ０００ ８ꎬ０００ １２ꎬ０００

７００ꎬ０００ １ꎬ５００ꎬ０００ ４ꎬ０００ ８ꎬ０００

３５０ꎬ０００ ７００ꎬ０００ ３ꎬ０００ ４ꎬ０００

１８０ꎬ０００ ３５０ꎬ０００ ２ꎬ０００ ３ꎬ０００

９０ꎬ０００ １８０ꎬ０００ １ꎬ０００ ２ꎬ０００

４５ꎬ０００ ９０ꎬ０００

７. ３. ３　 航海标志

７. ３. ３. １　 数据集的浮标系统应使用航海标志元要素编码ꎮ
７. ３. ３. ２　 数据集中所有数据应使用航海标志覆盖ꎬ使用海上标志体系属性ꎬ明确所使用的浮标系统ꎮ
７. ３. ３. ３　 航海标志不应重叠ꎮ
７. ３. ３. ４　 如个别浮标和立标与通用浮标系统不同ꎬ应在浮标和立标的海上标志体系中编码说明ꎮ

７. ３. ４　 测深数据质量

７. ３. ４. １　 测深数据质量要素及其属性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测深数据质量元要素用于评估测深数据的质量ꎻ
ｂ)　 测量质量用于补充说明除测深外的其他测量质量相关信息ꎻ
ｃ)　 垂直测量质量、垂直测量技术和垂直不确定度用于水深组和其他个别要素(沉船、障碍物等)ꎻ
ｄ)　 水平位置不确定度、水平测量质量和水平不确定度用于空间类型ꎮ

７. ３. ４. ２　 在最大显示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１ ∶ ３５ 万时ꎬ电子航海图数据集中只要包含深度数据或测深信

息ꎬ则应使用至少一个测深数据质量元要素ꎮ

７. ３. ５　 非测深数据质量

７. ３. ５. １　 非测深数据质量用于标识非测深要素的总体不确定度ꎮ
７. ３. ５. ２　 非测深数据质量元要素和测深数据质量元要素不应重叠ꎮ

７. ４　 地表要素编绘

７. ４. １　 每一个被元要素数据覆盖的区域都应由一组地表要素完全覆盖ꎬ这些地表要素是不应相互重

叠的几何图元类型区ꎮ
７. ４. ２　 地表要素类型有水深区(ＤｅｐｔｈＡｒｅａ)、疏浚区(ＤｒｅｄｇｅｄＡｒｅａ)、陆地区( ＬａｎｄＡｒｅａ)、未测量区

(Ｕｎ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等ꎮ
７. ４. ３　 同一数据集中地表要素间的几何边界不应重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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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地理要素编绘

７. ５. １　 一般原则

地理要素编绘应参考 ＩＨＯ Ｓ￣１０１ 和 ＧＢ / Ｔ １２３２０ 综合处理ꎮ

７. ５. ２　 控制点、高程点

７. ５. ２. １　 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０ 万的电子航海图数据集ꎬ应表示有航行方位意义的山头和岛顶的

控制点和高程点ꎮ 控制点不分等级ꎬ一律用高程点表示ꎮ 如控制点是独立地物ꎬ则以相应的地物

表示ꎮ
７. ５. ２. ２　 高程不足 １０ｍ 的ꎬ属性值精确到 ０. １ｍꎻ大于 １０ｍ 的ꎬ属性值精确至整米ꎬ小数舍去ꎮ 比高 ３ｍ
以下的ꎬ属性值精确至 ０. １ｍꎻ３ｍ 以上的ꎬ属性值注精确至整米ꎬ小数舍去ꎮ
７. ５. ２. ３　 位于干出滩上的控制点或高程点不表示时ꎬ应保留地物ꎮ

７. ５. ３　 陆地方位物

７. ５. ３. １　 具有航行方位意义的各种建筑物ꎬ如大厦、饭店、烟囱、碑、宝塔、水塔、教堂、庙宇、钟楼、风
车、无线电杆、电视塔、碉堡等ꎬ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图上ꎬ应详细表示ꎬ并应根据航路指南及其他

航行参考资料进行补充ꎮ 有资料的ꎬ则应表示名称、高度、数量及颜色等属性ꎮ
７. ５. ３. ２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则要表示港口沿岸较显著的建筑物ꎮ
７. ５. ３. ３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陆地方位物可不表示ꎮ

７. ５. ４　 海岸

７. ５. ４. １　 海岸线

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都应详细、准确地表示海岸线ꎮ 海岸线的化简ꎬ应在保持主要特征点位置准确

并能反映出其自然弯曲程度的前提下ꎬ遵循“扩大陆部ꎬ缩小海部”的原则ꎮ 表示海岸线的具体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应区分实测岸线和草绘岸线ꎻ
ｂ)　 未测量高岸线的地段ꎬ低岸线应予表示ꎻ有高岸线时ꎬ低岸线不应表示ꎻ
ｃ)　 人工海岸线段、湖岸段、河岸段、运河岸段和港池边缘以岸线构造物表示ꎻ
ｄ)　 当湖泊、江河、运河或港池在采用的编辑比例尺下不可航行时ꎬ其边缘不应编码为海岸线或岸

线构造物ꎮ

７. ５. ４. ２　 海岸性质

中国大陆地区应表示陡岸、沙质岸、磊石岸、加固岸、树木岸五种海岸性质ꎬ海堤(岸线构造物)也应

表示完整ꎮ 港、澳、台地区ꎬ海岸性质按原制图资料表示ꎮ 外国地区ꎬ海岸性质按原制图资料表示ꎮ

７. ５. ５　 岛屿

７. ５. ５. １　 岛屿岸线的表示同大陆岸线ꎮ
７. ５. ５. ２　 岛屿的综合原则如下:

ａ)　 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的孤立小岛ꎬ不论面积大小均不应舍去ꎮ 如在编辑比例尺图上面积小到

不能依比例绘出时ꎬ应以点状要素表示ꎮ
ｂ)　 群集或离岸很近的小岛不能依比例绘出时ꎬ可用点状要素表示ꎮ 单元的编辑比例尺缩小后ꎬ

可适当舍去部分岛屿ꎬ但不应合并ꎬ不可改变岛屿的轮廓特征ꎮ 三角洲或泻湖海岸附近易变

的群集小岛ꎬ可以合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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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６　 陆地地貌

７. ５. ６. １　 陆地地貌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宜表示等高线和其他陆地地貌要素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宜表示除等高线以外的其他陆地地貌要素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２９９ 万的图

上ꎬ只表示主要山头和重要岛屿的高程ꎬ不表示等高线及其他地貌要素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３００ 万及更

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不表示陆地地貌ꎮ

７. ５. ６. ２　 等高线

７. ５. ６. ２. １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用等高线表示陆地地貌ꎬ等高线以线状要素高程或倾

斜地面表示ꎮ 一个数据集内陆地地貌的表示方法应一致ꎮ
７. ５. ６. ２. ２　 中国大陆地区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ꎬ基本等高距规定见表 ３ꎮ

表 ３　 基本等高距规定

编辑比例尺 一般地区(ｍ) 特殊地区(ｍ)

大于 １ ∶ １ 万 ５ １０

１ ∶ １ 万 ~ １ ∶ ２. ４ 万 ５ １０、２０

１ ∶ ２. ５ 万 ~ １ ∶ ４. ９ 万 １０ ２０、４０

１ ∶ ５ 万 ~ １ ∶ ９. ９ 万 ２０ ４０、８０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 ４０ ８０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 １００ —

　 注:特殊地区ꎬ系指按一般地区的等高距ꎬ图上大多数相邻等高线间距小于 １. ０ｍｍ 的地区ꎮ

７. ５. ６. ２. ３　 港、澳、台地区的图上ꎬ基本等高距根据资料情况参照表 ３ 中一般地区的等高距确定ꎮ 外

国地区的图上ꎬ基本等高距根据资料情况参照表 ３ 中一般地区的等高距确定ꎮ
７. ５. ６. ２. ４　 同一数据集中基本等高距应统一ꎮ

７. ５. ６. ３　 其他陆地地貌要素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下列沿海的地貌要素应予以表示:
ａ)　 岩峰、独立石、火山口ꎻ
ｂ)　 编辑比例尺图上面积大于 ２００ｍｍ２的熔岩流、冰川ꎻ
ｃ)　 编辑比例尺图上长度大于 １０ｍｍ 的陡石山、陡崖ꎮ
注:１ ∶ ２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上述要素不应表示ꎮ

７. ５. ７　 水系

７. ５. ７. １　 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ꎬ应表示较大的通海河流以及较大的运河、沟渠和湖泊ꎬ在编辑比例

尺图上面积大于 １００ｍｍ２的盐田ꎬ在编辑比例尺图上面积大于 ６００ｍｍ２的沼泽ꎮ 在编辑比例尺图上宽于

０. ４ｍｍ 的河流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ꎬ有的河流可只在入海口处表示河口部分ꎮ
７. ５. ７. ２　 在采用的编辑比例尺下ꎬ河流、湖泊和运河是可航行的ꎬ应以深度范围或疏浚区表示ꎬ河岸、
湖岸和运河岸须以海岸线表示ꎮ 如有必要ꎬ河流、湖泊和运河的名称应以命名水域表示ꎮ 如在采用的编

辑比例尺下ꎬ河流、湖泊或运河是不可航行的ꎬ应在一个陆地区的上面以河流、湖泊或运河表示ꎬ即河流、
湖泊或运河未在地面形成深凹ꎬ其边缘不表示ꎮ 不应使用河岸、湖岸、渠堤要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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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８　 居民地

７. ５. ８. １　 居民地的选取原则如下:
ａ)　 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ꎬ中国大陆地区只表示图上沿海距岸线 １５０ｍｍ 范围内的居民地ꎻ
ｂ)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选取镇级以上的居民地ꎻ重要的村及有航行方位意义的独

立房屋亦应选取ꎻ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选取县以上居民地以及重要的村镇ꎻ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９９ 万的图上ꎬ选取市级以上居民地以及重要的县和港口城镇ꎻ
ｅ)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选取省会级以上居民地以及重要的市、县、

港口城镇ꎻ
ｆ)　 外国居民地一般按相同或相近编辑比例尺的原始资料表示ꎮ

７. ５. ８. ２　 居民地的表示方法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依比例的居民地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ꎬ不依比例的居民地使

用点状要素表示ꎻ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县级以上居民地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ꎬ其余居民地使

用点状要素表示ꎻ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９９ 万的图上ꎬ市级(不含县级市)以上居民地使用面状要素表

示ꎬ其余居民地使用点状要素表示ꎻ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的图上ꎬ居民地均使用点状要素表示ꎻ
ｅ)　 外国地区的居民地参照上述规定表示ꎻ行政等级无法查明时ꎬ一般按同编辑比例尺的原资料

表示ꎬ同一幅图内应协调ꎮ

７. ５. ８. ３　 居民地形状的概括

７. ５. ８. ３. １　 线状道路、铁路、河流、运河穿过面状居民地时不将居民地分隔成多个要素ꎬ面状道路、铁
路、河流、运河穿过面状居民地时将居民地分隔成多个要素ꎬ分隔后的数个要素具有相同的属性ꎮ
７. ５. ８. ３. ２　 依比例表示的城镇居民地ꎬ以外部轮廓为面状要素的区域范围ꎬ在此基础上应根据道路、
铁路、河流等穿越居民地的情况ꎬ决定居民地的分隔ꎮ
７. ５. ８. ３. ３　 乡村居民地应大量简化ꎬ只表示相对集中的及重要的部分ꎮ

７. ５. ８. ４　 居民地的点状表示

在将依比例表示的城镇居民地改用点状要素表示时ꎬ其位置原则上宜取居民地轮廓的中心ꎬ并注意

与道路、河流等要素相对的合理ꎮ

７. ５. ９　 港口设施、管理服务机构

港口设施、管理服务机构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应详细表示码头、防波堤、船坞、船台滑道、系船浮筒、系船

柱等设施ꎬ并应表示相应的名称及编号ꎻ当本图内还有更大编辑比例尺港湾图时ꎬ港口设施可

作适当取舍ꎻ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表示较大港湾内的码头、防波堤等ꎻ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只选取主要码头、防波堤ꎻ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９９ 万的图上ꎬ选取突出的大码头及防波堤ꎻ
ｅ)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港口设施不表示ꎻ
ｆ)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应表示海关、航运、港务、检疫、外轮代理公司、医院、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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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及燃料供应站、船舶修造厂等管理服务机构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

图上不表示管理服务机构ꎮ

７. ５. １０　 道路、飞机场

７. ５. １０. １　 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均应表示已建成的铁路ꎮ 一般不区分单线、复线ꎮ
７. ５. １０. ２　 铁路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详细表示铁路线ꎻ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表示通往居民地及码头的铁路线ꎻ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只表示连接居民地的铁路线ꎮ

７. ５. １０. ３　 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表示已建成的公路ꎬ区分高速公路及一般公路ꎮ 图上宽于 ０. ６ｍｍ
的公路应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ꎮ
７. ５. １０. ４　 公路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通往港口、码头的公路ꎻ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表示通往港口的公路以及连接居民地的公路ꎻ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表示连接重要城镇及通往港口的公路ꎻ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只表示公路干线ꎮ

７. ５. １０. ５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海岸附近的飞机场ꎮ

７. ５. １１　 桥梁、架空建筑、闸

７. ５. １１. １　 桥梁

桥梁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ꎬ表示有铁路或公路通过的车行桥、活动桥、浮桥、双层桥和立交桥ꎻ
ｂ)　 线状河流或编辑比例尺图上尺寸窄于 ２ｍｍ 的面状河流上的桥梁不表示ꎬ但道路须穿过河流ꎮ

７. ５. １１. ２　 架空建筑

架空建筑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跨越可通航江河、海峡、水道的索道、电缆、管道、通信

线等架空建筑ꎻ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不表示架空建筑ꎮ

７. ５. １１. ３　 净空高度

７. ５. １１. ３. １　 跨越航道的桥梁、架空建筑ꎬ在该制图区域最大编辑比例尺图上应表示其净空高度ꎮ
７. ５. １１. ３. ２　 净空高度属性值精确至整米ꎬ小数舍去ꎮ

７. ５. １１. ４　 水闸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江河入海处的水闸ꎮ

７. ５. １２　 陆上管线、城墙

７. ５. １２. １　 陆地上各种管线不表示ꎮ
７. ５. １２. ２　 各种城墙均不表示ꎮ

７. ５. １３　 境界

７. ５. １３. １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表示国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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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１３. ２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１０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领海区ꎮ
７. ５. １３. ３　 凡涉及国界、领海线、特殊地区界线的图幅ꎬ均应按有关规定报批ꎮ

７. ５. １４　 水深

７. ５. １４. １　 水深的密度(以编辑比例尺图上相邻水深的间距表示):
ａ)　 浅于 ２０ｍ 的海区为 １０ ~ １５ｍｍꎻ
ｂ)　 ２０ ~ ５０ｍ 的海区为 １２ ~ ２０ｍｍꎻ
ｃ)　 深于 ５０ｍ 的海区为 １８ ~ ３０ｍｍꎻ
ｄ)　 海底地形起伏变化大的区域可适当加密ꎬ平坦海区可适当减稀ꎻ
ｅ)　 水道、航门、复杂海区、习惯航道转折处、锚地、突出的岬角处及海底地形复杂的海区ꎬ水深的

间距可缩小至 ８ ~ １０ｍｍꎮ
７. ５. １４. ２　 水深化整要求:浅于 ３１ｍ 的水深保留一位小数ꎬ第二位小数舍去ꎬ原制图资料只保留一位小

数的ꎬ小数按原制图资料表示ꎻ深于 ３１ｍ 的水深ꎬ精确至整米ꎬ小数舍去ꎮ
７. ５. １４. ３　 水深的选取遵循“舍深取浅”的原则ꎬ以保证航行安全ꎻ同时也应保留适当数量的深水ꎬ以显

示航道通航能力及海底地貌特征ꎬ便于船舶确定航线和选择锚地ꎮ
７. ５. １４. ４　 除测量资料不足的区域外ꎬ不宜选取未测到底水深和未精测水深ꎮ
７. ５. １４. ５　 有危险线的水深按原制图资料表示ꎬ经水深取舍后ꎬ如其深度与周围的水深相差不明显ꎬ可
舍去危险线ꎬ否则应使用障碍物表示ꎮ
７. ５. １４. ６　 数据集内具有相同性质的水深宜建立单一水深要素ꎮ

７. ５. １５　 等深线

７. ５. １５. １　 不同编辑比例尺图上表示的基本等深线要求见表 ４ꎮ

表 ４　 不同编辑比例尺图上基本等深线表示要求

编辑比例尺 基本等深线(ｍ)

大于 １ ∶ ２０ 万 ０、２、５、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 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９９ 万 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１ ∶ １００ 万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小于 １ ∶ １００ 万 ０、１０、５０、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７. ５. １５. ２　 为了显示航道ꎬ可增加表示任意深度的等深线ꎮ 海底地貌变化剧烈的海区ꎬ可适当删减基

本等深线ꎬ但一个数据集内应统一ꎮ
７. ５. １５. ３　 有的地段相邻等深线靠的很紧ꎬ两者之间距离小于编辑比例尺图上 １ｍｍ 时ꎬ应保持最浅等深

线的完整ꎬ将较深的等深线中断在较浅的等深线上ꎻ当等深线离岸线或干出线不到编辑比例尺图上 １ｍｍ
时ꎬ可中断在岸线或干出线上ꎻ整段等深线离岸线或干出线都不到编辑比例尺图上 ２ｍｍ 时可舍去ꎮ
７. ５. １５. ４　 等深线的表示应遵循“扩浅缩深”的原则ꎬ两条同深度的表示浅区的等深线距离很近时可合

并ꎬ但应注意不可堵死航道ꎮ
７. ５. １５. ５　 不精确等深线按原制图资料表示ꎬ短于编辑比例尺图上 １０ｍｍ 时可改为精确的表示ꎮ
７. ５. １５. ６　 如果原制图资料上没有等深线或所表示的等深线与 ７. ５. １５. １ 条不符ꎬ当水深间距不超过

选取间距的 ２ 倍时ꎬ应表示等深线ꎻ当水深间距小于选取间距时ꎬ等深线用精确的等深线表示ꎻ当水深间

距大于选取间距时ꎬ等深线用不精确等深线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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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１６　 深度范围

７. ５. １６. １　 深度范围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ꎬ其区域边界应是等深线、岸线、码头线等要素的空间几何ꎬ不
可另外复制辅助线作为深度范围的区域边界ꎮ
７. ５. １６. ２　 如没有特殊说明ꎬ０ 米以下深度范围的深度范围值 １ 属性的属性值一般使用 － １. ５ꎮ

７. ５. １７　 海床性质

７. ５. １７. １　 底质

７. ５. １７. １. １　 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均应表示海底底质ꎮ
７. ５. １７. １. ２　 底质的间距为编辑比例尺图上 ４０ ~ ８０ｍｍꎮ 锚地、航道附近及海底底质类型变化剧烈的

海区可适当加密ꎮ
７. ５. １７. １. ３　 底质取舍遵循“取硬舍软”和“取异舍同”的原则ꎮ

７. ５. １７. ２　 干出滩

７. ５. １７. ２. １　 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均应准确表示干出滩ꎮ 依附于岸线外面的干出滩ꎬ编辑比例尺图上

长度小于 ５ｍｍꎬ且宽度窄于 ２ｍｍ 时宜舍去ꎮ 但位于岬角、水道口等航线附近的岩石滩、珊瑚滩ꎬ在编辑

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不宜舍去ꎬ必要时可夸大表示ꎮ 干出滩使用海床区面状要素表示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２　 孤立的干出滩不宜舍去ꎬ当其编辑比例尺图上直径小于 ２ｍｍ 时ꎬ岩石滩、珊瑚滩改用点

状干出礁表示ꎬ其他滩可将直径夸大到 ２ｍｍ 表示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３　 港、澳、台地区的干出滩性质按原制图资料详细表示ꎮ 外国地区的干出滩性质按原制图

资料详细表示ꎮ 如原制图资料上岩石滩和珊瑚滩分辨不清时ꎬ按岩石滩表示ꎻ沙滩和泥滩分辨不清时ꎬ
按沙滩表示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４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５ 万的图上ꎬ应区分干出滩的性质ꎬ准确表示其范围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５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５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岩石滩、珊瑚滩应说明具体性质ꎬ其他

性质的干出滩可不说明其具体性质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６　 中国大陆地区依附于岸线的干出滩ꎬ可候潮通航的地段应适当表示干出高度ꎬ以显示干

出航道ꎬ其他地段的干出高度不应表示ꎻ孤立干出滩的干出高度应表示ꎮ 港、澳、台地区干出滩的干出高

度应详细表示ꎮ 外国地区干出滩的干出高度应详细表示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７　 软性滩(泥滩、沙滩等)上的硬性滩(岩石滩、珊瑚滩)应表示ꎻ硬性滩上的软性滩不表示ꎮ
双重滩按向海一侧的性质表示ꎮ
７. ５. １７. ２. ８　 干出滩上的小岛、明礁应表示ꎬ比例尺缩小后ꎬ近岸者可舍去ꎮ 软性滩上的干出礁应表

示ꎻ硬性滩上的干出礁不应表示ꎮ

７. ５. １８　 航行障碍物

航行障碍物包括礁石、沉船和障碍物ꎮ 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应准确、详细、明显地表示礁石、沉船及

其他航行障碍物ꎬ并标注其性质、高度及深度等属性ꎮ

７. ５. １８. １　 礁石

７. ５. １８. １. １　 礁石分明礁、干出礁、适淹礁和暗礁ꎮ 其中明礁与小岛同样表示ꎻ适淹礁仅指深度基准面

适淹的礁石ꎬ凡其他潮面适淹的礁石(如半潮适淹、高潮适淹)均以干出礁表示ꎮ
７. ５. １８. １. ２　 礁石按明礁、干出礁、适淹礁、暗礁的顺序选取ꎬ但位于群礁外围或航道两侧的礁石ꎬ应优

先选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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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１８. ２　 沉船

７. ５. １８. ２. １　 沉船区分部分露出的沉船、桅杆露出的沉船、危险沉船、非危险沉船、经扫海的沉船、测得

深度的沉船、深度未精测的沉船和深度不明的沉船ꎮ
７. ５. １８. ２. ２　 群集沉船取舍的原则是:取外围舍中间ꎬ取高舍低ꎬ取浅舍深ꎬ取大舍小ꎬ取铁质舍木质ꎬ
取新舍旧ꎬ取完整舍残骸ꎮ

７. ５. １８. ３　 障碍物

除礁石、沉船以外的各种航行障碍物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均应以障碍物表示ꎮ 位于沿岸的ꎬ或编

辑比例尺缩小后ꎬ可作取舍ꎮ

７. ５. １８. ４　 航行障碍物的性质

有关障碍物的年份、名称、据报、概位、疑位、疑存、性质等属性ꎬ宜尽量表示齐全ꎮ

７. ５. １９　 海流、潮汐

７. ５. １９. １　 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详细表示各类潮流、区域性海流及洋流ꎮ 编辑比例尺缩小后ꎬ可适当

取舍ꎬ其基本原则是“取强舍弱”ꎻ往复潮流取涨落潮成对的ꎬ舍不成对的ꎻ季节性洋流应表示月份ꎮ 如

基本资料不够详细ꎬ应尽可能根据海洋水文资料补充ꎮ
７. ５. １９. ２　 流速以节为单位ꎬ保留一位小数ꎬ第二位小数四舍五入ꎮ 如流速在某一范围之内ꎬ取较大值ꎮ
７. ５. １９. ３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表示长期固定的验潮站ꎮ

７. ５. ２０　 近海设施

７. ５. ２０. １　 近海设施表示的基本要求如下: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３０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海上永久性平台、井架、系泊塔、井口、管道等近海设施ꎮ

如测深资料上缺少这类物体ꎬ可根据海洋石油生产、管理等有关部门的资料进行补充ꎮ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３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近海设施不应表示ꎮ
７. ５. ２０. ２　 近海油、气田及生产设施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３０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图上面积大于 ２００ｍｍ２的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区的

界线及名称或编号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详细表示各种永久性平台和系泊装置ꎮ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表示单点系泊装置ꎮ

７. ５. ２０. ３　 井口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ꎬ区分生产井与停产井ꎬ无法判断时ꎬ按停产井表示ꎻ在编辑

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二者不应区分ꎬ均按停产井表示ꎮ
ｂ)　 水下的井口分为深度不详、已知井口上深度和已知井口距海底高度三种ꎬ各种编辑比例尺图

上均应予以区分ꎮ 露出海面(深度基准面)的井口ꎬ其上设有灯标的ꎬ按立标表示ꎻ未设灯标

的ꎬ则按障碍物表示ꎮ
７. ５. ２０. ４　 海底电缆、海底管道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０ 万(含)的图上ꎬ应准确表示各种海底管线(海底电缆、海底管道)的
位置和性质ꎬ编辑比例尺小于 １ ∶ ２００ 万的图上不表示海底管线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应详细表示海底管线和管线区ꎮ 随编辑比例尺缩小ꎬ沿岸

的、非航行区的可舍去ꎮ
ｃ)　 数条电缆(管道)相距很近时ꎬ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可用电缆区(管道区)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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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废弃的海底管线不宜表示ꎬ但穿过锚地的废弃管线ꎬ在不影响表示更重要海图要素的情况下ꎬ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应表示ꎮ

ｅ)　 标示管线区界线或管线登陆点的管线标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应表示ꎮ
ｆ)　 埋入海底的管道应表示埋藏的深度ꎮ

７. ５. ２１　 助航标志

７. ５. ２１. １　 助航标志表示的基本要求如下:
ａ)　 选取合理ꎬ不同编辑比例尺图上选取的助航标志应保证船舶导航定位的需要ꎻ
ｂ)　 位置准确ꎬ保证船舶定位精度ꎻ
ｃ)　 属性齐全ꎬ便于用图者正确识别航标ꎮ

７. ５. ２１. ２　 不同编辑比例尺图上选取助航标志的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应详细表示各种助航标志ꎮ 当单元范围内有更大编辑比

例尺的港湾图时ꎬ港内助航标志可作较多取舍ꎮ 凡导灯、导标、测速标、罗经校正标等成组使

用的航标ꎬ在一个数据集内应表示完整的一组ꎬ并集合在一个聚合要素内ꎬ否则只表示导标、
导灯ꎬ不表示叠标线、导标线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可舍去只供港湾内使用的助航标志ꎮ 其他助航标

志均宜表示ꎮ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详细表示雷达站及无线电导航标志、灯塔和射程较

远的灯桩、主要的灯船、有雷达反射或雷达应答器的航标、进港的一号灯浮及指示航行障碍物

的浮标等ꎮ 雾号及其他助航标志不宜表示ꎮ 灯桩的顶标可以舍去ꎬ水中灯桩、活节式灯桩均

按普通立标表示ꎮ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９９ 万的图上ꎬ表示雷达站及无线电导航标志ꎬ设在港外的主要灯

塔、灯桩、灯船及浮标ꎬ位于外海有雷达反射、雷达应答器的航标ꎮ
ｅ)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０ 万 ~ １ ∶ ２９９ 万的图上ꎬ只表示主要的雷达及无线电导航标志ꎬ特别重要

的灯塔、灯桩、灯船和浮标ꎮ
ｆ)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３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表示特别重要的无线电指向标和灯塔ꎮ 其

他航标不表示ꎮ
ｇ)　 航空无线电指向标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３００ 万的图上均宜表示ꎮ

７. ５. ２１. ３　 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均应区分灯塔、灯桩ꎬ灯塔表示为陆标ꎬ灯桩表示为各种立标ꎮ 外国地

区二者无法区分时ꎬ射程在 １５ｎ ｍｉｌｅ(含)以上者ꎬ用灯塔表示ꎻ射程小于 １５ｎ ｍｉｌｅ 者ꎬ用灯桩表示ꎮ
７. ５. ２１. ４　 向海的一面能见到的每一扇形灯用一个灯标表示ꎬ灯光照射不到的扇形区域不表示ꎮ 如果

一个灯标的灯光在航行区域内一个扇形区域部分被近岸的障碍物遮蔽ꎬ则要用几个灯标表示ꎮ
７. ５. ２１. ５　 助航标志属性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中均应表示完整ꎮ
７. ５. ２１. ６　 不同要素组成的助航标志应建立主、辅关系ꎮ 助航标志含有一个结构要素时ꎬ此要素为主

要素ꎬ设备要素为辅要素ꎮ 当基础结构的特性未知或无结构要素时ꎬ可选用一个设备要素作为主要素ꎬ
如果用一个灯标ꎬ则它应为首选ꎮ

７. ５. ２２　 信号台(站)、海上服务设施

信号台(站)、海上服务设施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应详细表示各种信号台(站)和引航、救助等海上服务设

施ꎬ并区分其性质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表示指挥船舶进出港口的信号台(站)和海上引

航、救助服务设施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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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只表示港口外方的引航站ꎮ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表示信号台(站)和海上服务设施ꎮ

７. ５. ２３　 航道、锚地及各种海区

７. ５. ２３. １　 航道

７. ５. ２３. １. １　 航道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详细表示各种航道及其疏浚深度或扫海深度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只表示港口附近的主要航道及其疏浚深度或扫海深度ꎮ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４９ 万的图上ꎬ只表示沿海较大的航道及其疏浚深度或扫海深度ꎮ
ｄ)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５０ 万 ~ １ ∶ ９９ 万的图上ꎬ只表示沿海的大航道ꎮ
ｅ)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不宜表示航道ꎮ
ｆ)　 中国海区正式批准公布的分道通航航道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０ 万的图上应表示ꎻ外国海区

的分道通航航道按原资料表示ꎮ
７. ５. ２３. １. ２　 航道应按方向分段ꎬ航道上同一方向的段构成一个面状要素ꎬ用方位属性说明航道走向ꎮ
７. ５. ２３. １. ３　 分道通航制系统应建立聚合要素ꎬ将通航分隔线、通航分隔带、分道通航制边界、分道通

航制交汇处、分道通航制分道、分道通航制环形道、警戒区、沿岸通航带、深水航道中心线、深水航道部分

及有关的助航要素等关联、组合或聚合在一起ꎮ
７. ５. ２３. １. ４　 航道应建立聚合要素ꎬ将航道与有关的助航要素、推荐航道中心线、推荐航线、推荐航道

分道、双向航道分道、疏浚区等关联、组合或聚合在一起ꎮ
７. ５. ２３. ２　 锚地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 万的图上ꎬ详细表示锚地和锚位ꎬ并完整表示其属性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ꎬ港内锚地一般用点状要素表示ꎻ港外锚地宜使用面

状要素表示其范围ꎬ并完整表示相关属性ꎮ
ｃ)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只表示港外图上面积大于 ２００ｍｍ２的锚地ꎮ

７. ５. ２３. ３　 扫海区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１００ 万的图上表示航道和锚地的扫海区及扫海深度ꎮ
ｂ)　 新测水深资料测区内的旧扫海区不应表示ꎮ

７. ５. ２３. ４　 禁区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禁止抛锚区、禁止捕捞区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 万的图上表示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２００ 万的图上位于非航行区域的可以舍去ꎬ在编辑比例尺小于 １ ∶ ２００ 万的图上不表示ꎮ
ｂ)　 禁航区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０ 万的图上应表示ꎬ在编辑比例尺小于 １ ∶ ２００ 万的图上不表示ꎮ
ｃ)　 长期性军事训练区在适当编辑比例尺图上应表示ꎮ

７. ５. ２３. ５　 掉头区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掉头区使用受限区域要素中限制区类属性中的旋转区属性值表示ꎮ

７. ５. ２３. ６　 其他海区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港区、疏浚区、抛泥区、养殖场、消磁场等区域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及更大编辑比例尺图上应详

细表示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 万 ~ １ ∶ １９ 万的图上表示港外的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 万 ~ １ ∶ ９９ 万的图

上表示离岸较远ꎬ面积较大的ꎻ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１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不宜表示ꎮ

７. ５. ２４　 磁数据

７. ５. ２４. １　 当一个全球地磁模型在 ＥＣＤＩＳ 中被广泛应用之前ꎬ电子航海图数据集中应提供磁差数据及

局部磁力异常数据ꎮ 如果有确定范围ꎬ则使用面状要素表示ꎻ如果不能确定范围ꎬ则使用点状要素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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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２４. ２　 磁差的选取及表示要求如下:
ａ)　 在编辑比例尺大于 １ ∶ ２００ 万的图上ꎬ表示磁差及其年差值ꎮ 磁差表示至整分ꎬ小数四舍五入ꎻ

年差属性值精确到 ０. １′ꎮ
ｂ)　 在编辑比例尺为 １ ∶ ２００ 万及更小编辑比例尺图上ꎬ磁差以等磁差线表示ꎮ 等磁差线的间隔保

持编辑比例尺图上 １００ ~ １５０ｍｍꎬ等磁差线上应表示磁差值及年份ꎮ
７. ５. ２４. ３　 磁力异常区在各种编辑比例尺图上均应表示ꎮ 随编辑比例尺缩小ꎬ沿岸非航行水域的可舍去ꎮ

７. ５. ２５　 要素的省略

７. ５. ２５. １　 一些半封闭水域和情况复杂、变化频繁的河口地区ꎬ如已出版了较大编辑比例尺图ꎬ在较小

编辑比例尺图上海部要素可以省略ꎬ只表示作用距离较远的固定航标ꎮ
７. ５. ２５. ２　 编辑比例尺图上距海岸线 １５０ｍｍ 以外的陆地要素可以省略表示ꎮ

７. ６　 制图要素编绘

７. ６. １　 电子航海图中仅包含一种制图要素ꎬ即文本放置要素ꎮ 要素属性及相关要求如下:
ａ)　 几何(点):用于保存文本字符串中心点的空间位置ꎮ
ｂ)　 文本类型:用于标识要素名称或灯标性质ꎮ
ｃ)　 文本放置角度:文本放置要素应沿半圆放置ꎬ该属性用于定义该半圆的角度ꎮ

７. ６. ２　 文本放置要素应与需要制图要素的要素类型关联ꎬ文本类型属性用于决定需要显示的文本信

息ꎬ如要素名称或灯光性质ꎮ
７. ６. ３　 文本放置要素应确保在 ＥＣＤＩＳ 屏幕由正北方向旋转时ꎬ文本仍然可读ꎬ不应影响其他重要的海

图信息ꎮ

７. ７　 信息类型

７. ７. １　 信息类型需与要素关联使用ꎬ用于补充说明关联要素的信息ꎮ
７. ７. ２　 信息类型也可与其他信息类型关联ꎬ用于补充说明信息类型的信息ꎮ
７. ７. ３　 信息类型具有属性ꎬ但无空间几何信息ꎮ
７. ７. ４　 在电子航海图中ꎬ信息类型包括联系方式、服务时间、非标准工作日、航海信息和空间质量ꎮ 具

体要求如下:
ａ)　 联系方式与雾号、引航员登船点、船舶交通服务区域相关联ꎻ
ｂ)　 服务时间与开合要素相关联ꎬ用于提供开合桥的开放时间ꎻ
ｃ)　 非标准工作日与开合要素相关联ꎬ用于标识开合桥的非工作时间ꎻ
ｄ)　 航海信息可以与所有地理要素相关联ꎬ用于提供地理要素属性无法描述的其他补充信息ꎻ
ｅ)　 空间质量与空间类型关联ꎬ用于提供空间几何信息的不确定度和水平测量质量信息ꎮ

８　 改正、更新

８. １　 改正

８. １. １　 在电子航海图编绘过程中ꎬ应根据改正通告、航海通告等现势资料对电子航海图进行改正ꎮ
８. １. ２　 根据改正通告或航海通告等现势资料改正电子航海图时ꎬ应从制图资料未进行改正的最早一期开

始ꎬ依时间顺序查阅并改正到最新的通告为止ꎮ 如制图资料从未进行改正ꎬ应查阅资料图出版后的有关通

告ꎮ 除持续时间长ꎬ且对航行有重大影响的临时通告外ꎬ通告中的临时性、预报性内容ꎬ图上一律不改正ꎮ
８. １. ３　 电子航海图送发行部门后ꎬ直至对外发行前ꎬ应继续根据现势资料查改ꎮ
８. １. ４　 通告改正后ꎬ应在制图经历簿等质量记录文件中准确记录小改正的年份和项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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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更新

８. ２. １　 电子航海图发行后ꎬ如果海区情况发生变化ꎬ图上所表示的内容与实际不符ꎬ则应对电子航海

图进行更新ꎬ以保证航行安全ꎮ 电子航海图的更新有小改正、再版两种ꎮ
８. ２. ２　 电子航海图的小改正是海图的生产者根据改正通告、航海通告等对电子航海图进行的改正ꎮ
电子航海图的小改正要在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内完成ꎬ并发送给用户ꎮ
８. ２. ３　 当海区发生较大变化ꎬ电子航海图失去现势性且不能用小改正的方法来弥补时ꎬ海图的生产者

根据新资料重新编制发行ꎬ称电子航海图的再版或改版ꎮ 再版图的图号、图名、编辑比例尺及范围一般

与原版一致ꎮ 再版的电子航海图发行后ꎬ旧版电子航海图即行作废ꎮ

１２

Ｔ / ＣＩＮ ００１—２０２１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附　 录　 Ａ

(资料性)
ＩＨＯ Ｓ￣６５ 推荐的电子航海图生产流程

ＩＨＯ Ｓ￣６５ 推荐的电子航海图生产流程如图 Ａ. １ 所示ꎮ

图 Ａ. １　 ＩＨＯ Ｓ￣６５ 推荐的电子航海图生产流程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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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
数 据 封 装

Ｂ. １　 电子航海图数据封装要求如下

Ｂ. １. １　 数据集

Ｂ. １. １. １　 电子航海图采用 ＩＳＯ ８２１１ 编码以数据集形式进行封装ꎬ数据集可以包含 １ 个基本单元文件

或多个更新单元文件ꎮ
Ｂ. １. １. ２　 数据集不应超过 １０ＭＢꎬ更新数据集一般不宜超过 ５０ｋＢꎬ最大不应超过 ２００ｋＢꎮ
Ｂ. １. １. ３　 数据集文件命名的基本结构为 １０１ＣＣ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ＥＥＥꎬ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第一位 ~第三位“１０１”字符用于标识 ＩＨＯ Ｓ￣１０１ 电子航海图数据集(强制)ꎻ
ｂ)　 第四、五位“ＣＣ”字符用于标识数据生产者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编码为 ＣＮꎻ
ｃ)　 第六位 ~第十五位字符(最多十位字符)由生产者用给出唯一的文件名ꎬ可用字符包括“Ａ ~

Ｚ”“０ ~ ９”和“＿”ꎻ
ｄ)　 “ . ＥＥＥ”是文件的扩展名ꎬ基础数据集文件的扩展名使用“０００”ꎬ更新数据集文件的扩展名是

更新的号码ꎬ范围从“００１”到“９９９”ꎬ这些号码不可省略且按顺序使用ꎮ
Ｂ. １. １. ４　 数据集可分为基础数据集(首版)、更新数据集、再发布数据集(改版)和作废数据集四类:

ａ)　 更新数据集用于改正基础数据集内容ꎬ对应于更新数据集文件ꎻ
ｂ)　 再发布数据集是所有更新数据集的整合应用ꎻ
ｃ)　 首版数据集即从未分发的新版数据集ꎻ
ｄ)　 作废数据集是指已经停止生产或已经从 ＥＣＤＩＳ 中删除的数据集ꎮ

Ｂ. １. ２　 交换集

Ｂ. １. ２. １　 交换集用于组织电子航海图数据集ꎬ可包含的内容如下:
ａ)　 一个或多个电子航海图数据集ꎬ强制内容ꎮ
ｂ)　 交换目录ꎬ用于列举交换集中的文件ꎬ采用 ＸＭＬ 编码ꎬ是交换集的元数据ꎬ强制内容ꎮ
ｃ)　 支持文件ꎬ用于补充电子航海图信息ꎬ可以是文本和图形文件ꎬ可选内容ꎮ 其命名应符合如下要求:

１)　 支持文件命名的基本结构为 ＣＣＸＸＸＸＸＸ. ＥＥＥꎻ
２)　 第一、二位“ＣＣ”字符ꎬ第三位 ~第十位字符与数据集文件命名规则相同ꎻ
３)　 第三位 ~第十位字符是可选的ꎬ用来唯一标识文件名ꎬ可使用“Ａ ~ Ｚ”“０ ~ ９”和“＿”编码ꎻ
４)　 “ . ＥＥＥ”标识文件的扩展名(ＴＸＴ、ＨＴＭ、ＸＭＬ、ＴＩＦ 或 ＰＤＦ)ꎮ

ｄ)　 要素目录ꎬ可选内容ꎮ
ｅ)　 图示表达目录ꎬ可选内容ꎮ

Ｂ. １. ２. ２　 交换集可进一步编码压缩用于传输和交换ꎬ同时可包含加密算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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